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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《法官法》、《检察官法》修正案规

定：“国家对初任法官、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

司法考试制度。”为此，司法部于2001年7月12日作出关于废

止2000年7月26日颁布施行的《律师资格考试办法》。 此次由

“两院一部”共同推出的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，将有利于保

证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和律师队伍，有利于提高审判

、检察、律师工作质量，有利于法律专业人才的流动，有利

于拓展司法行政的工作职能。这一制度的确立，是我国法制

建设的重大进步。 鉴于《法官法》、《检察官法》修正案

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，根据修正案关于国家实行统一司法

考试的规定，2001年度最高人民法院的初任法官考试、最高

人民检察院的初任检察官考试和司法部的律师资格考试都不

再单独组织，纳入2002年年初举办的首次国家司法考试。 司

法部就首次国家司法考试于2001年7月13日在京召开了紧急会

议，各省、市、直辖市司法厅主管厅（局）长、律管处处长

参加了会议。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就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做

了重要讲话，他强调：“对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，我们

必须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、令行禁止、妥善转轨、确保稳定

。” 律公司司长贾午光和律公司副司长吴明德、郭永辉出席

了会议。 从“紧急会议”上获悉，2001年度律师资格考试报

名从“两院一部公告”发布之日起停止进行，已办理报名手

续的人员，视为办理国家司法考试报名手续，继续有效。国



家司法考试的命题范围原则上依据司法部颁布的2001年律师

资格考试大纲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初任

法官、检察官考试大纲、纲要确定，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将

依据三家共同制定的考试实施办法做适当调整，有关调整内

容及考试时间、组织方式等事宜由司法部另行公告或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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